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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嵌入传播：平台媒体的权力转移与风险规避∗

余　 　 红　 　 　 余 梦 珑

　 　 摘　 要：数字技术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正在重塑媒体生态系统，平台媒体及其算法逐渐在信息来源与渠道分发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质上承担了以往由媒体编辑掌控的把关与议程设置功能，掌握了传播系统中的关键权力。
算法在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关系建构以及价值塑造层面嵌入传播，使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控制信息等权力转移到

平台媒体。 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媒介生态系统权力转移，蕴含着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私权侵蚀公权风险、价值观

偏见风险、平台中心主义风险以及算法作为权力主体的技术偏见风险、技术隐藏缺陷风险与自动化学习的异化风

险。 面对这些潜在风险，可行的治理思路是评估算法在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以及社会影响，从多元共治的视角

建立与之对应的规范监督制度与责任体系，以期算法为传媒业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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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互联网科技产业与新闻信息产业融合的产

物，平台媒体通过算法编程运行代码等“控制技术”
动态修改内容与功能，嵌入平台中的算法力量逐渐

成为支撑信息传播结构的关键部分，传播的权力开

始发生转移。 埃默森（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ｒｃ Ｅｍｅｒｓｏｎ）认为，
权力实现的关键是“行动者是另一行动者实现其目

标的依赖” ［１］ 。 平台媒体和专业媒体在围绕新闻内

容构建流量方面形成了这种相互依赖：平台通过专

业媒体的内容供给作为信息资源满足用户需求，专
业媒体则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提升内容传播力与影响

力。 然而在看似和谐的合作中，两种趋势正在改变

在线信息系统并打破两者的权力平衡：一是人们越

来越多地通过移动智能设备获取信息；二是在这些

智能设备的使用中，人们主要通过微博、微信、抖音、
今日头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接触信息。 平台算法作

为一种隐形中介控制着信息的可见与不可见，并悄

然影响着传播效果流。 因此，对算法嵌入传播的机

制及其对权力影响的问题展开研究具有必要性。

一、算法嵌入传播

梵迪克（Ｊｏｓé ｖａｎ Ｄｉｊｃｋ）曾指出，平台的运行是

建立在算法协议的基础之上，算法在事实上控制着

社交流量［２］ 。 平台算法具有嵌入性、一定程度的不

可见性与可扩展性，广泛覆盖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

在传播中做出决策，影响着政治、社会与文化。
（一）算法嵌入内容生产

随着计算新闻（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的兴

起，算法越来越进入媒体内容的生产流程中。 南波

利（Ｐｈｉｌｉｐ Ｍ． Ｎａｐｏｌｉ）认为，“算法转向”是影响媒体

行业最为明显和潜在的重大转变［３］ 。 一是媒体生

产组织越来越依赖算法驱动的系统来预测需求，在
高度饱和与不稳定的信息市场中，通过算法预测来

取得潜在的成功， 通过自动化生成内容满足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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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需求，由此，大量的机器程序写作开始投入内

容生产。 二是内容生产者将算法纳入生产策略，包
括在不同阶段对于信息的采集、取舍、编码与呈现。
算法开始承担内容生产环节中两个重要角色：“信
息采集者” （负责自动化搜索信息并将其整合到内

容项目中）与“信息处理者” （负责将采集信息通过

程序转化为可供发布的完整产品）。 三是算法嵌入

内容的重要机制还包括对内容的自动审查与删除，
对不符合平台规则的内容进行强制执行。 其中也包

括对虚假信息的处理，通过启用新闻核查技术，在准

确性与确定性等指标分析的基础上，对平台媒体中

的虚假信息进行自动化处理。
（二）算法嵌入渠道分发

平台媒体在为信息提供流通场域的同时，也将

平台运行协议的算法嵌入传播渠道。 吉莱斯皮

（Ｔａｒｌｅｔｏｎ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等人认为，算法已成为“控制我

们所依赖的信息流的关键逻辑” ［４］ ，通过在渠道中

把关、过滤、排序、放大、分发等方式阻碍或促进信息

流的传播。 一是算法把关。 算法把关是“世界上数

十亿条可用信息被截短并转化为在某一天到达某一

特定人群的数百条信息的过程” ［５］ 。 不同于传统媒

体的记者与编辑把关，平台媒体中的把关任务越来

越多地由非新闻专业人士与算法执行，算法在渠道

中控制着哪些信息可以进入其传播场域。 二是算法

过滤。 算法过滤是程序员对信息的选择、分类与可

见性进行优先级排序。 在微信等一对一消息模式的

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用户受算法过滤的影响较小，因
为消息可以在他们之间直接发送。 然而，当内容的

发布与可见性由算法排名决定时，由开发者实施的

编码操作有能力塑造用户对文化、新闻与政治的共

同认知。 三是算法推荐。 算法推荐是基于一系列计

算和有序步骤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程序，在预先设

定的推荐程序基础之上，对不同使用者的信息行为

进行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可以在传播的过程中实

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荐与分众传播。 值得注意的

是，在平台媒体中所有的信息都要经过算法系统。
算法嵌入渠道的传播机制并不专属于新闻媒体内

容，但所有的新闻媒体内容都要经过它的程序设定。
（三）算法嵌入关系建构

平台通过连接多种服务与功能，成功地在信息

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不同组织之间建立了中介关

系，并接管了以前由其他组织所掌控的部分权限。

在这个过程中，算法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技术存在，也
被视为一种植根于各种社会和文化实践的深度中介

化的方式嵌入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通过发挥中介

效应塑造着多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基钦 （ Ｒｏｂ
Ｋｉｔｃｈｉｎ）将算法视为“性能化的、偶然的、动态的，并
嵌入更广泛的社会关系集合” ［６］ 。 这种观点认为，
算法通过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一系列复杂关

系而产生并在网络空间中运行，它与其他行动者之

间的“结构性纠缠” ［７］ 所构成的偶然性复杂传播环

境，共同塑造着传播的关系。 这些行动者包括算法

的代码、数据结构、软件系统等，也包括程序员、工程

师、监管机构等，还包括使用、互动、理解它们存在的

用户。 算法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嵌入人们的传播

活动，编织着新型的内容关系网络、人际关系网络与

物联关系网络。
（四）算法嵌入价值塑造

媒介化研究强调了媒体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嵌入日常生活，从而塑造人们在社会世界中的感

知、行为方式与价值意义。 在数字化和数据化普遍

存在于人们的信息获取与日常交往实践中的今天，
算法正成为媒介化的重要手段。 它在嵌入传播过程

中对价值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平台

媒体通过算法实现权力主体对其他行动者的价值影

响。 易卜拉欣（Ｙａｓｍｉ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等人认为，平台算法

通过“技术凝视”将自身价值观和道德观赋予在了

公众身上［８］ 。 算法运行规则内嵌的是平台价值，在
其制定的标准系统中，决定着信息材料的纳入与排

除，在信息搜索、过滤、排序的设计中，自觉或不自觉

地引入了潜在的价值观，并在潜移默化中对信息接

收者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算法嵌入也在进行着价

值创造。 平台媒体通过算法对用户的使用痕迹进行

数据训练，使之能够做出更细致的判断，更好地获取

注意力，并将这种注意力转换为商业价值。 阿西克

（Ａｄｒｉａｎ Ａｔｈｉｑｕｅ）把这个过程称为“炼金术” ［９］ ，他
认为算法将用户在平台的数字痕迹从“淤泥”提炼

为“金子”，将数据价值转换为其他利益价值。

二、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权力转移

平台媒体权力的来源是其能够运行媒体权力的

能力。 我国媒体权力主要由政治赋予和能力赋予共

同构建。 从政治层面来说，作为 “党和政府的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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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专业媒体具有代表党和政府发声的权力，同时

还履行作为监督机构的“第四权力”，这一点目前仍

未发生改变。 带来媒体权力转移的关键很大程度上

在于传统主流媒体能力的式微和平台媒体能力的崛

起。 这主要表现在：“内容生产的能力”逐渐被 ＵＧＣ
（用户生产内容）和 ＭＧＣ（机器生产内容）所分散；
“控制信息的能力”由于信息的发布从媒体自主平

台转到了互联网平台，导致“议程设置”“信息曝光”
“把关”“守门”等渠道权力的转移。 这种权力转移

并非颠覆了过去的权力结构，而是更多地将权力结

构融入算法系统。
（一）作为技术的算法：平台可供性塑造传播

“游戏规则”
数字媒体时代算法已深深嵌入传播基础设施，

新兴的规则与制度正在塑造新的传播权力。 梵迪克

认为，算法等数字硬件不仅仅是促进传播的基础设

施，其开发与部署也是重新校准公共领域传播权力

斗争的一部分［１０］ 。
１．算法成为传播基础设施

芬尼曼（Ｎｉｅｌｓ Ｏｌｅ Ｆｉｎｎｅｍａｎｎ）等学者曾展开了

关于“数字媒体物质性”研究［１１］ ，指出在日益依赖

新的数据驱动基础设施与通信设施的信息社会，技
术中介成为构建社会感知的重要基础，塑造着媒体

权力。 平台媒体算法作为传播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是影响人们如何理解网络信息的强大手段。 从信息

数据获取、分发与控制到内容呈现与价值引导的形

式手段，平台算法通过技术赋权，改变着信息的生产

与传播逻辑，技术可供性越来越决定着媒体发挥作

用（权力）的条件。
２．传播规则的遵循与强化

传播权力不仅是控制获取知识建构的权力，更
是控制知识建构过程中话语运作规则的权力。 不同

媒体遵循着各自的游戏规则，包括信息如何生产，内
容如何分发，以及人们和组织如何使用媒体。 算法

预构了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流和话语动力学，
程序员将规则、规范和文化理念编码到信息产品中，
使得传统媒体在平台的内容生产、分发与使用的过

程必须遵循平台算法的规则，如文本的字数限制、视
频的时长与清晰度限制等。 普兰提（ Ｊｅ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指出，从遵守算法规则到适应算法规

则，平台通过设置算法规则与其互动的各方行动者

产生了锁定效应（ｌｏｃｋ－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１２］ 。 也就是说，算

法规则在被遵守的同时也在不断被定义与强化。
３．象征性权力的物质载体

在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编码无处不在的信息社

会中，算法正在构建新的认知力量结构。 社会化媒

体平台加强了象征和物质之间的联系，物质为象征

提供了中心舞台， 促进了 “象征权力的高度集

中” ［１３］ 。 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算法并不仅仅是中

介，而是意义工作的载体（象征性负载）。 算法将现

实世界在网络空间中映射为数据与模型，并作为

“沟通和知识工具”的“象征系统”发挥作用。 它存

在于符号产生的过程，不仅仅是它的物理（或数字）
表征，而且转换、翻译甚至修改或扭曲内容。

（二）作为行动者的算法：注意力时代的“潜网”
控制

沃伦·布里德（Ｗａｒｒｅｎ Ｂｒｅｅｄ）认为，任何处于

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媒介都担负着社会控制的职

能，但这类控制往往是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这个

过程可称为“潜网” ［１４］ 。 在平台媒体环境下，算法

不仅仅是技术中介，也是参与行动者，马利（Ｉｃｏ Ｍａ⁃
ｌｙ） 称之为 “算法行动主义” （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
ｉｓｍ） ［１５］ 。 媒体平台的算法作为人类判断的代理，
程序化地选择与之目标相匹配的知识，这使得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平台在混合媒体系统中拥

有巨大的话语权，积极地参与“潜网”控制。
１．注意力成为媒介系统的“权力货币”
一直以来，媒体权力被认为是对稀缺或排他性

信息资源的控制。 在信息饱和的媒介环境中，注意

力被视为混合媒体系统中的一种权力货币［１６］ ，是
掌握媒体权力的关键资源，算法权力则是一种“注
意力政治” ［１７］ ，它定义了对象或事件的主导意涵与

表征，在传播中系统放大或抑制声音，是行动者实现

各种目标所必需的能力。 算法在媒体注意力方面的

强大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手段让公

众接触到由数字信息所描述的现实世界，建构公众

认知的世界，并影响其潜在的行动。 二是在重视参

与度的平台媒体中，注意力暗示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力、知名度和关注度，算法通过排序塑造并强化着

“关注价值”。 三是算法可以把注意力持有转移到

其他物体上，将传播的权力转化为其他形式的权力

机制，并以此实现平台的商业或意识形态目的。
２．信息控制中的“可见”与“遮蔽”
信息控制的权力可以理解为影响渠道与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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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平台媒体中选择和传播信息的算法起到了

把关人的作用，构建了信息控制中的“可见”与“遮
蔽”。 麦凯维（Ｆｅｎｗｉｃｋ ＭｃＫｅｌｖｅｙ）认为，可见性是由

内容发现平台构成的一种媒体力量［１８］ ，是传播内

部系统作用与权力关系的外在体现。 算法在协调内

容、用户、创作者之间工作，生成并放大符合其价值

期望与利益的内容。 与“可见”相对应的是“遮蔽”，
即算法的不可见实践。 通过对内容的限流或删除来

实现内容调节，而这个过程往往是缺乏透明度的。
有学者指出，当信息控制权被转移给了大型平台公

司时，实际上导致了“从新闻业到平台公司的权力

再分配” ［１９］ 。 这种权力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传

统媒体对平台渠道的“依赖性”所致，但权力的再分

配却不止于内容和渠道层面，还涉及处理信息的原

则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引导方面的权力转移。
３．混合媒介中的议程竞争

现代媒体系统是由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主流媒

体（包含“两微一端”以及开设的抖音、头条等新媒

体账号）与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内的平台媒体共同组

成的混合系统，在不断地竞争、合作、渗透当中，媒体

权力在混合媒体的各个子系统间转移。 因此，谁作

为议程设置者发挥舆论权力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纽伯格（Ｎｅｕｂｅｒｇｅ）将舆论权力定义为媒体影响个人

和公众舆论形成过程的能力，强调了政治行动者、媒
体与受众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２０］ 。 事实上，传统

主流媒体与平台媒体以不同的方式行使着舆论权。
传统主流媒体行使舆论权力的方式，通常是基于编

辑策划与制定议程的能力，使其引导内容在信息市

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但在以算法为中介的平台媒

体中，舆论权行使的不同之处在于，平台掌握了获取

用户注意力的数据与工具，并利用这些数据与算法

工具的说服能力，进一步推广与其自身价值观或利

益观相符的观点与服务，从而潜在地行使舆论引导

权力，在混合媒介的议程竞争中实现舆论权力的

博弈。
（三）作为文化的算法：塑造社会秩序的精确

“仪式”
算法不可见却又无处不在。 通过“黑箱”与保

密协议，算法秘密地组织着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践。
哈利 南 （ Ｂｌａｋｅ Ｈａｌｌｉｎａｎ ） 和 斯 特 拉 法 斯 （ Ｔｅｄ
Ｓｔｒｉｐｈａｓ）提出了“算法文化”概念，并认为算法文化

指“使用计算过程对人、地点、对象和想法进行排

序、分类与分级，并塑造与这些过程相关的思维习

惯、行为和表达” ［２１］ 。 “算法文化”强调算法如何深

度参与媒介化过程并在其中发挥权力作用，是一种

塑造并强化社会秩序的精确“仪式”。
１．算法参与“拟态环境”的构建

在平台媒体的传播场域中，算法参与信息的选

择、加工和分发，塑造着公众所接触到的信息环境，
并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汤普森 （ Ｊｏｈｎ 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将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概念应用于媒

体，并将其定义为“通过符号形式的生产与传播，干
预事件过程，影响他人行为，甚至创造事件的能

力” ［２２］ ，这种媒介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媒介建构现

实的能力相关。 当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平台媒体中

算法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认知世界时，这种媒介权力

也逐渐从传统主流媒体中转移。
２．算法文化通过信息秩序塑造社会秩序

在平台媒体的传播逻辑中，信息产品、价值意识

观念、文化行为越来越多地由自动化、计算与数据决

定，被搜索、标记、归档、塑造与嵌入实践。 算法通过

塑造信息秩序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的价值观与社会文

化。 也就是说，算法不是从外部改变文化的静态技

术对象，而是由社会、文化和技术实践的结合所制定

的动态与进化过程，这些实践本身在塑造文化时对

文化做出反应。 因此也可以认为，算法文化是确定

“什么是文化”以及“我们看待什么是文化的方式”，
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媒介的权力。

３．算法文化是一种权力隐身的过程

算法通常不透明且用户难以察觉，但它们的生

成属性为平台的传播活动塑造了规则。 通过隐藏在

底层采取行动，算法塑造了平台中立的假象。 同时，
它们还隐藏了“非人类行动者”的存在，例如机器人

或虚拟代理，它们在人类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

自动化任务。 算法文化正是强调了在当下的信息环

境中，这种普遍存在却又不易察觉的传播权力。

三、传播权力转移的风险及其治理

算法嵌入传播带来了媒体生态体系的关系变革

与权力转移，在议程竞争与信息控制中，算法对传播

权力的影响在本质上包含算法作为权力的工具（协
助权力主体实现传播权力）与算法作为权力的主体

（自身拥有传播权力）两种路径。 这两种路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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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的潜在风险，在治理体系构建中需要根据不

同的风险类型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理方式。
（一）作为权力工具的算法风险及其治理

算法的“黑箱”与不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

权力行使过程具有隐蔽性。 算法推荐服务的提供者

可利用其作为权力的工具悄然达到特定目的，其中

暗含的传播风险值得警惕。
１．潜在风险

第一，公权与私权的模糊边界。 一直以来，媒体

（无论传播的技术如何）被赋予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道德义务。 然而，当算法驱动的平台媒体在新闻和

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获取越来越多的传播权力却不具备传统主流媒

体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关怀时，很容易产生危险。
例如，用户在平台媒体的信息行为被算法监视与聚

合并以此定制未来的推荐行为，就涉及信息隐私权

和数字身份及其保护的问题［２３］ 。 要警惕算法成为

纯粹私权的工具，在公共传播系统中从事非公共性、
排他性的商业资本活动。

第二，算法价值观嵌入带来的算法偏见。 平台

媒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迄今为止，它仍属于电

子商务法的有限责任方。 算法作为平台运行的技术

支撑，当其嵌入平台媒体的传播体系时，遵循的不是

“传统媒体逻辑”，而是“算法逻辑”和“平台逻辑”。
诺布尔（Ｓａｆｉｙａ Ｎｏｂｌｅ）在《算法的压迫》 ［２４］ 一书中

阐释了平台权力和价值观能在多大程度上嵌入并贯

穿算法等技术，嵌入在搜索算法中的排序逻辑是如

何再现设计师及其使用者的刻板信念，并产生伦理

道德风险。 这种偏见与压迫往往是潜藏的，普通用

户可能难以意识与抵抗这种权力。
第三，权力的集中催生“平台中心主义”。 平台

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与议题提供了场域，但算法权

力集中可能带来信息混乱风险，如错误信息、虚假信

息、后真相、深度伪造等以实现某种经济或意识形态

利益而故意策划与制作的信息。 标榜“去中心化”
的网络平台可能隐含着“强中心化”的垄断风险，影
响传播的公平和多样性，促成非理性的公共舆论和

诱导非理性的信息行为。
２．治理路径

针对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风险，斯科特（Ｓｕｓａｎ
Ｖ． Ｓｃｏｔｔ）提出用行动者网络框架（ＡＮＴ）进行算法治

理［２５］ 。 在对平台治理和算法风险的规避中，从共

同建构主义的视角，将与算法产生关系的多元行动

者进行集合，共同参与治理。 多元行动者包括控制

数据收集、代码设计和算法决策的人，也包括政策制

定者、媒体专业人员、法律专家以及平台的用户。
第一，建立平台责任义务体系。 平台算法的治

理框架需要与平台自身的发展相适应，使它们所行

使的权力和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加协调一致。 在治理

中，需要纳入公共利益的价值观，规范建立行业准

则，将公共利益注入算法的构造与操作中。 鼓励平

台“科技向善”，加强平台的社会责任和公共义务。
第二，制定国家监管政策。 仅仅靠平台自身的

行业自律和企业责任感是远远不够的。 佩特雷（Ｐｅ⁃
ｔｒｅ）等人的研究表明，平台所认为的“非法算法操

作”和“合法策略”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物质

利益驱动着平台的利己行为，且随着平台的业务战

略而不断变化，这就需要第三方规则对其行为进行

管制［２６］ 。 将平台媒体纳入国家的媒体监管体系

中，从国家安全、恐怖内容、虚假信息、过滤泡沫、版
权保护以及网络欺凌和网络犯罪等多方面，构建平

台管理的规范性与问责监督制度。
第三，专业媒体应减少对平台的过度依赖。 从

埃默森的权力观［１］ 来看，媒体组织要拿回传播权，
就要努力减少过度依赖平台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并再次发展自身平台和算法技术，将用户数据掌握

在自己手中，避免商业科技平台对媒体权力的垄断。
（二）作为权力主体的算法风险及其治理

与传统的信息控制工具所不同的是，算法具有

机器学习的能力，能根据之前发生的事情对未来行

为进行预测，并自主决定接下来的行为，它不完全由

使用者控制，存在“异化”的风险。
１．潜在风险

基于平台算法可能的反复无常、神秘甚至带有

偏见的方式建构传播内容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达菲

（Ｂｒｏｏｋｅ Ｅｒｉｎ Ｄｕｆｆｙ）等人提出了“算法不确定性”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ｐｒｅｃａｒｉｔｙ）一词［２７］ ，用以捕捉平台算法

系统的缺陷及其算法自身的不可控风险。
第一，技术局限带来的技术偏见。 算法具有

“技术上体现的机械中立承诺”，在部分人的想象

中，与人类记者和编辑们备受诟病的新闻偏见相比，
算法似乎是公正中立的，是解决新闻偏见问题的合

理工具。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相较于人工编辑带来

的偏见，算法偏见可能更加的不易察觉。 “技术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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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是来自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包括他们所使用数

据库的技术局限性、存储与数据处理能力以及代码

中任何可能错误的影响。
第二，技术无意识的隐藏缺陷。 算法也同人类

编辑一样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它来自个人或社会对

系统设计的投入，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

的。 对于有意识的偏见往往能直接地识别，然而对

于算法构成支撑社会生活结构的“技术无意识”部

分，由于它们的逻辑通常是“黑箱”，对其往往难以

追踪或质疑。
第三，自动化学习的异化风险。 人们既要关注

算法为谁所用的风险，也要关注算法自身的风险。
而算法与其他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机器自

动化学习的能力，并不完全受使用者控制。 事实上，
由于算法更多的是依赖相关性，而不是对内容的深

刻理解。 即便算法设计者在设计之初的意图是

“善”，但在对用户及周围信息行为学习的过程中也

可能发展出意料之外的“恶”。
２．治理路径

算法进入传播领域带来的权力转移和风险问题

是在其应用与普及过程中慢慢出现的。 需要警惕的

是，算法技术发展出不再为人所控制、出乎技术主体

预料之外的权力和风险。 对于权力主体的算法风险

可以采用“竞争制衡的替代”和“控制反馈的优化”
两种治理路径。

第一，以“技术”治理“技术”的竞争制衡应对技

术“缺陷”风险。 不断开发完善传播系统中的算法

技术，对其存在的技术缺陷进行媒介补偿。 在这个

过程中应强调“技术性正当程序”，从提高算法自动

化决策的透明性以及算法的可解释性，实现对算法

程序的不断优化。 鼓励引导多方行动者开发算法系

统，在正确的价值导向下，在竞争博弈中共同设计出

更好的系统，从而规避现有技术缺陷中的风险。
第二，以“解码”优化“编码”的反馈控制应对技

术“原生”风险。 算法系统是由传播过程中的控制

与反馈所共同构成。 算法不仅包含了一种预设的嵌

入性规则，还在实施规则过程中不断自动化学习与

优化。 吉莱斯皮（Ｔａｒｌｅｔｏｎ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用“算法纠缠”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 ［４］来解释“算法的计算”
和“人的计算”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递归循环。 斯图

亚特·霍尔在传播学经典理论中关于“编码 ／解码”
的研究也适用于对算法的解读与治理。 事实上，当

算法“代码”制造传播内容的“编码”时，仍需要公众

自行进行内容“解码”与意义消化。 从这个意义上

说，对算法风险的规制，一方面是对算法与算法“编
码者”的治理，另一方面也可从提升信息接收者即

“解码者”的媒介素养展开。 算法的机器学习功能，
使其不断地在设定者与使用者之间进行持续反馈循

环，因此可以从用户治理的视角，通过提高用户信息

素养来规训算法，以算法“解码”优化算法“编码”，
进而对潜藏在技术之中且不易察觉的算法风险进行

治理。

结　 语

事实上，社会化媒体平台及其算法通过个性化

推荐机制、信息过滤机制、热门排序机制，实现了对

公众注意力、信息可见性、信息感知显著性的掌控，
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信息来源与渠道分发的重要角

色，实质上承担了在过去由媒体编辑掌控的把关与

议程设置功能，获取了传播系统中的关键权力。 这

种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媒介生态系统权力转移，蕴
含着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私权侵蚀公权风险、价值

观偏见风险、平台中心主义风险，以及算法作为权力

主体的技术偏见风险、技术隐藏缺陷风险与自动化

学习的异化风险。 面对这些潜在风险，在商业机密

和知识版权的保护下，人们很难去要求算法黑箱的

彻底打开，更为可行的治理思路是从算法嵌入传播

的逻辑入手，对算法在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以及

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估，了解其权力运作方式并

预判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从多元共治的视角建立

与之对应的规范监督制度与责任体系，以期算法为

传媒业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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